
政策解读丨蒿沟镇政府负责人解读《蒿沟镇
2021 年秸秆禁烧暨落实河长令工作方案》

蒿沟镇人民政府出台了《蒿沟镇 2021 年秸秆禁烧暨落实河

长令工作方案》，现在我就该方案进行解读。

一、决策背景和依据

为做好 2021 年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切实改善全镇大气环

境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安徽省 2021 年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工作任务》以及《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关于

2021 年秸秆焚烧火点认定及进一步做好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等

有关要求，结合我镇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我镇制定《蒿沟镇 2021 年秸秆禁烧暨落实河长令工作方案》，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按照“疏堵并举、以疏为主、标本

兼治”的原则，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区禁烧部署，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圆满完成 2021 年禁烧各项

工作。

三、研判和起草过程

2021 年 4 月经镇水利站、环保工作站、派出所等多家部门共

同商议，经多次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的制定，2021 年 4 月 18 日



征求意见稿分别征求了共征求了 46 家部门意见，2021 年 5 月 18

日经反馈均无意见。经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审核后签发。

四、主要内容

（1）工作目标

全镇范围内全面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其他农业生产废弃

物、落叶、草地、生活垃圾及可燃性工业固废、建筑垃圾，防止秸

秆焚烧反弹，力争实现零火点，确保全镇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认

真执行市总河长 2 号令和区总河长 1 号令落实严禁河湖的河坡、堤

坡、干涸河床耕种工作。

（2）主要任务

2021 年全年开展禁烧工作，其中两个重点时段为午季 5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秋季 9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分宣传发动、

全面禁烧、考核评比三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阶段（5 月 20 日至 5 月 31 日）

各村通过午季秸秆综禁工作动员会，进行全面安排部署。采

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开展宣传活动。

（二）全面禁烧阶段（午季 5 月 20 日至 7 月 20 日、秋季 9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

各村、督导组和镇直有关部门要将秸秆禁烧作为这一时期的

中心工作，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坚守岗位，加大秸秆禁烧巡查

检查力度，动员广大干部深入秸秆禁烧第一线，分片包干，压实

责任，全力抓好各项管控措施的落实，坚决杜绝农作物秸秆焚烧

现象。



（三）考核评比阶段（12 月 31 日以后）

对各村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组织考核验收评比，对禁烧

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

（3）创新举措

按照“属地管理、源头控制”的原则，成立蒿沟镇禁烧指挥

部，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分片包村，

对 13 个镇直部门工作任务做了明确的划分，对 7 个村的责任明

确了责任人。

各村是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的主体，落实区、镇宣传要求，

确保宣传资料发放到每一户，宣传教育到每位群众；发动和督促

农户积极做好禁烧工作，“两委”干部及党员要带头并督促农户、

机手签订承诺书；做好村级禁烧网格化管理工作，做到包组、包

户、包到地块，确保每个地块责任到人；强化应急处置，组建应

急队伍，加强防控巡查，坚持 24 小时值守，严防第一把火，确

保不出现火点。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镇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导小组要继

续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统筹调度和组织协调力度。午秋重点禁烧期

间，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确保人员、车辆到位，加强对禁烧工作的

督查、考核。镇督查组等要适时开展全时段、高密度、全方位的效

能督查，严格落实禁烧工作问责制度。



2、强化舆论宣传。要抓好环保政策宣传引导工作，最大程度

的争取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最大限度的调动广大包保人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创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3、落实包保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在镇党委、政府

的统筹调度下，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确保辖区所有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到位。


